
增列「申請智慧建築標章暨候選智慧建築證書辦理原則」 

為使智慧建築標章評定工作更為明確順暢，減少爭議，本所業增列

「申請智慧建築標章暨候選智慧建築證書辦理原則」，說明如下： 

(一) 若申請之建築物有一種以上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編第 3 條之 3 定

義之建築物用途類別時，應依各類別所屬基準進行指標評估，

再依各類別占樓地板面積比例加權計算該指標得分，惟若單項

類別之總樓地板面積在一千平方公尺以下且占總樓地板面積

5.0%以下時，無頇另外評估，可併入面積最大之類別進行評

估。 

(二) 若建築執照含括一棟以上建築物時，可僅就其中一棟或數棟建

築物作為申請評估範圍，且名稱應依建築執照附表之建築物概

要中敘明該申請之標的物，避免混淆申請範圍。 


